
揭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食品监管补助资金区域绩效自评报告

（2025 年度）

一、基本情况

（一）本辖区年度食品监管补助资金概况

1.政策情况。根据《广东省财政厅关于提前下达 2025 年中央财政食品监管补助

资金的通知》（粤财工〔2024〕136 号）和《财政部 市场监管总局 国家药监局关于

印发〈食品药品监管补助资金管理办法〉的通知》（财行〔2024〕140 号），省财政下

达我市 2025 年食品监管补助资金 33 万元（项目名称：食品安全监管执法稽查项目）。

接到省下达文件后，我局立即开展资金细化分配工作，向市财政局报送《关于下达 2025

年中央财政食品监管补助资金项目计划的通知》（揭市监〔2024〕309 号），而后市财

政局印发《关于提前下达2025年中央财政食品监管补助资金的通知》（揭市财工〔2024〕

75 号），下达资金并同步下达绩效目标。在项目开展期间，围绕既定的总体绩效目标，

我局召开全市执法稽查工作座谈会，并先后印发《关于印发<揭阳市市场监管局 2025

民生领域案件查办“铁拳出稽 守护南粤”行动方案>的通知》（揭市监执监〔2025〕

135 号）、《关于举办 2025 年揭阳市市场监督管理系统食品安全执法业务培训班的通

知》（揭市监执监〔2025〕238 号）和《关于转发<广东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办公室关于

进一步做好食品安全执法稽查工作的通知>的通知》（揭市监执监〔2025〕263 号）等

文件，大力推进食品安全监管执法稽查工作，充分发挥食品监管补助资金的效益。

2.资金情况。考虑到省局分配该资金的业务因素（市场监管总局挂牌督办的重大

案件数量、省局挂牌督办的重大案件数量、移送公安机关且公安机关立案的案件数量、

案值 50 万元以上的案件数量）中涉及的重大案件主要由市局查办，结合我市食品安

全监管执法工作实际，为充分提高资金利用效率，更好地完成绩效目标，2025 年食品

监管补助资金 33 万元全额分配给市局，主要用于开展食品安全执法业务培训和开展

食品安全执法办案。



（二）整体绩效目标情况

资金设定了 2个总目标，一是按时完成食品执法抽检工作，依法查处食品安全违

法违规行为，全力保障本地区食品安全。二是组织开展食品安全执法办案业务培训，

夯实食品监管队伍能力建设，进一步提升食品案件查办质量，助推提高我市食品安全

监管水平及执法效能。

（三）区域绩效目标情况

1.指定指标情况。设置 9个三级绩效指标，分别为食品执法抽检批次、涉刑案件

移送数量、举办食品安全执法办案业务培训班、食品安全执法抽检完成时间、食品安

全执法办案业务培训完成时间、食品安全重大事故发生的次数（次）、年度食品安全

评议考核结果、食品安全违法案件查处可持续水平、食品安全执法办案业务培训参与

人员满意度。

2.自定指标情况。无。

二、综合评价结论

（一）绩效评价（自评）总体情况

揭阳市市场监管局严格按照要求开展工作，各项绩效目标、指标均圆满完成，项

目的实施提升了全市食品安全监管能力和保障水平，保持了我市食品安全稳中向好形

势。

（二）绩效评价（自评）分数和等级

各项绩效指标圆满完成，自评分数 100 分，自评等级好。（详见《绩效自评表》）

三、绩效情况分析

（一）资金情况分析

根据《广东省财政厅关于提前下达2025年中央财政食品监管补助资金的通知》（粤

财工〔2024〕136 号），省财政下达我市 2025 年食品监管补助资金 33 万元。截至 2025

年 12 月 31 日，食品监管补助资金实际支出 33 万元，执行率为 100%。其中用于开展

食品安全执法业务培训的资金 23.48 万元，用于开展食品安全执法办案 9.52 万元。



（二）资金管理情况分析

1.资金分配科学性分析。考虑到省局分配该资金的业务因素（市场监管总局挂牌

督办的重大案件数量、省局挂牌督办的重大案件数量、移送公安机关且公安机关立案

的案件数量、案值 50 万元以上的案件数量）中涉及的重大案件主要由市局查办，经

与市财政局充分沟通，为提高资金利用效率，更好地完成绩效目标，该项资金全额分

配给市局。资金分配方案经市局 2024 年第 56 次党组会议审议通过，并报送《关于下

达 2025 年中央财政食品监管补助资金项目计划的通知》（揭市监〔2024〕309 号），由

市财政局下达资金。

2.资金下达及时性分析。2024 年 12 月 18 日，我局收到《广东省财政厅关于提前

下达 2025 年中央财政食品监管补助资金的通知》（粤财工〔2024〕136 号）后，立即

开展资金细化分配工作。经研究并与市财政局充分沟通，为提高资金利用效率，更好

地完成绩效目标，该项资金拟全额分配给市局。资金分配方案经市局 2024 年第 56 次

党组会议审议通过，并报送《关于下达 2025 年中央财政食品监管补助资金项目计划

的通知》（揭市监〔2024〕309 号）。2024 年 12 月 31 日，根据《关于提前下达 2025

年中央财政食品监管补助资金的通知》（揭市财工〔2024〕75 号），市财政局下达资金

并同步下达绩效目标，符合专项资金转下达的时限要求。2025 年 2 月 13 日，上报省

局《揭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 2025 年度省市场监督管理局下达专项资金分配方案

备案的报告》（揭市监〔2025〕36 号）。

3.资金拨付合规性分析。根据《关于提前下达 2025 年中央财政食品监管补助资

金的通知》（揭市财工〔2024〕75 号），市财政局下达资金并同步下达绩效目标。我局

结合工作实际，逐步实施项目，根据《关于申请授权支付 2025 年中央专项资金的函》

向市财政局申请资金拨付。

4.资金使用规范性分析。我局对项目实施及使用负责，严格执行资金预算，根据

《广东省市场监督管理局（知识产权局）经管省财政专项资金管理办法（2024 年修订）》

（粤财工〔2024〕2 号）和《广东省中央食品监管补助资金管理细则》（粤财工〔2024〕



111 号）规范补助资金管理，按规定程序审议开支项目，严格按局财务管理规定的要

求进行报销。

5.资金执行准确性分析。补助资金在规定时间内下达，及时拨付。根据《关于举

办 2025 年揭阳市市场监督管理系统食品安全执法业务培训班的通知》开展培训。依

据执法办案和市局工作部署实施项目，各项工作有序推进，符合预期。资金执行紧密

围绕政策目标与绩效目标，通过量化指标评估资金使用的效益，详见“总体绩效目标

完成情况分析”，总体而言，预算执行的准确性总体情况较好。

6.预算绩效管理情况分析。按照《市场监管部门食品监管补助资金绩效评价办法》

（市监科财发〔2024〕73 号）等有关规定，对中央转移支付资金严格监控管理，认真

部署安排开展食品安全执法业务培训和食品安全执法办案等工作任务，执行过程中根

据实际情况进行合理调整，确保食品监管补助资金绩效目标审核、绩效运行监控和绩

效自评等工作顺利开展，年度绩效目标如期实现，提升资金绩效管理效能。

7.资金管理各项政策制度执行及政策目标实现情况分析。严格落实资金支出主体

责任，从食品执法抽检批次、涉刑案件移送数量、举办食品安全执法办案业务培训班、

食品安全执法抽检完成时间、食品安全执法办案业务培训完成时间、食品安全重大事

故发生的次数、食品安全违法案件查处可持续水平、食品安全执法办案业务培训参与

人员满意度等评价指标的圆满完成，2024 年度广东省市场监管综合考核（包含食品安

全评议考核相关内容）结果获得 B级，实现了政策目标。

（三）总体目标完成情况分析

1.按时完成食品执法抽检工作，依法查处食品安全违法违规行为，全力保障本地

区食品安全。为深入践行“监管为民”理念，精准回应群众关切，筑牢食品安全防线，

消除食品安全风险隐患，营造安全放心的食品消费环境，保障人民群众“舌尖上的安

全”，我局把食品执法抽检作为重要的执法手段，一是委托第三方检验检测机构对全

市餐饮及流通经营单位经营的宣称具有抗疲劳、补肾壮阳、抗风湿、筋骨酸痛等散装

酒，食品流通、餐饮环节的凉茶和肉及肉制品等食品进行专项抽检；二是深入开展辖



区食品生产经营企业的执法检查，对抽检的执法产品进行送检。2025 年市局共送检食

品执法抽检产品 39 批次，全市立案查处食品案件 681 宗，结案 667 宗，罚没 710.21

万元，移送公安机关追究刑事案件 3宗，省局挂牌督办重大食品安全违法案件 2宗。

2.组织开展食品安全执法办案业务培训，夯实食品监管队伍能力建设，进一步提

升食品案件查办质量，助推提高我市食品安全监管水平及执法效能。9月 14 日至 19

日，揭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在华南农业大学成功举办 2025 年揭阳市市场监督管理系

统食品安全执法业务培训班，全市市一级、县一级、基层市场监管所共 62 名食品安

全执法人员参加，培训内容涵盖了深入学习贯彻中央八项规定精神、新时代食品安全

战略、食品监管法律与行政执法风险防范、食品安全监管社会共治经验借鉴与实践探

索、食品重大突发公共事件的舆论引导等多个方面，取得了良好的学习效果。

（四）绩效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指标 1：食品执法抽检批次，指标值为≥15 批次，完成值为 39 批次。

指标 2：涉刑案件移送数量，指标值为≥2，完成值为 3。

指标 3：举办食品安全执法办案业务培训班，指标值为≥1，完成值为 1。

指标 4：食品安全执法抽检完成时间，指标值为 2025 年 12 月 31 日前，完成值为

2025 年 12 月 31 日前。

指标 5：食品安全执法办案业务培训完成时间，指标值为 2025 年 12 月 31 日前，

完成值为 2025 年 12 月 31 日前。

指标 6：食品安全重大事故发生的次数（次），指标值为 0，完成值为 0。

指标 7：年度食品安全评议考核结果，指标值为≥B。根据省工作安排，没有开展

年度食品安全评议考核，将食品安全工作纳入广东省市场监管综合考核，在 2024 年

度广东省市场监管综合考核中，揭阳市被评为 B级，2025 年度广东省市场监管综合考

核工作尚在开展。

指标 8：食品安全违法案件查处可持续水平，指标值为当年度一般程序食品安全

违法案件数/上一年度一般程序食品安全违法案件数≥90%，完成值为 667/641=1.04。



指标 9：食品安全执法办案业务培训参与人员满意度，指标值为≥85%，完成值为

100%。

四、发现的主要问题和改进措施

（一）资金管理上的问题和改进措施

无。

（二）总体目标偏离情况分析、问题及改进措施

无。

（三）三级绩效指标偏离情况分析、问题及改进措施

无。

五、绩效评价（自评）结果拟应用和公开情况

我局持续加强绩效自评结果应用，认真落实整改，将自评结果作为完善政策、改

进管理的重要依据，进一步提升绩效自评工作水平，切实发挥“以评促管、以评增效”

的作用。同时，根据有关规定进行绩效自评结果公开。

六、绩效评价（自评）工作开展情况

（一）工作部署情况

接到省局关于开展绩效自评的文件通知后，我局组织人员深入研究文件精神，充

分领会开展绩效自评的有关工作要求，落实市局执法监督科会同财务审计科共同开展

绩效自评工作，对 2025 年的工作情况进行全面总结，形成绩效自评工作报告和绩效

自评表。

（二）评价工作中主要经验、问题和建议

2025 年，在省市场监管局的有力指导下，一方面，我局能够紧紧围绕《绩效目标

表》中设定的绩效目标全面规范过程管理，注重在项目执行过程中收集真实、准确的

数据与佐证材料，确保自评工作扎实有效开展，并将自评结果作为改进管理、优化预

算安排的重要依据；另一方面，我局能够紧紧围绕中央、省关于加强食品安全监管执

法稽查的工作部署，持续深入开展“每周一打”，结合地方实际扎实推进食品执法稽



查工作，不仅保证资金绩效目标如期实现，也有效保障了地方的食品安全工作水平，

大力提升资金使用效益，达到了以评促效、以效促评的良性循环。暂无相关问题和建

议。

七、其他需要说明的问题

无。

揭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6 年 1 月 20 日


